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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公有停車場之經營管理，增進

交通流暢，改善交通秩序，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制定本自治

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收費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係指本府規劃

設置之下列停車場： 

一、 路邊停車場：指以道路部分路面劃設，供公眾停放車輛之場

所。 

二、 路外停車場：指在道路之路面外，以帄面式、立體式、機械式

或塔臺式等所設，供停放車輛之場所。 

第三條 停車場之主管單位為本府交通處。主管單位應對本市公有停車場進

行經營管理及考核。 

第四條 路外停車場視停車需要，就可用之廣場規劃及利用公共設施用地，

分年編列經費闢建立體或地下停車場。 

第五條 路邊停車場之設置由本府視道路寬度、交通流量及停車需要規劃辦

理。 

第六條 公有收費停車場應由本府依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費率種

類、收費方式、收費時間、設置地點、停車種類，分別規定並公告



之， 其收費標準如附表。 

本府得依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使用情形及所在地區停

車需求，每二年得調查檢討一次；如收費時間內帄均車位使用率高

於百分之六十或低於百分之三十，得據以提高或降低費率種類或變

更其計費時區，並應公告之。 

第七條 停車場由本府僱用臨時人員負責收費管理；必要時，得由本府以自

治事業或以公開標租方式，委託民間經營辦理。 

第八條 路邊停車場收費如下： 

一、 開單收費時間每日八時至二十二時。停放於路邊停車場不同停車

格，應分別計收。 

二、 將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張貼車前擋風玻璃內或懸掛有

身心障礙者專用車牌之車輛收費規定如下： 

(一) 領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懸掛有身心障礙者

專用車牌之車輛，停放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停車時間

四小時以內停車費免費優待，超過四小時起停車費半價優

待。 

(二) 領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懸掛有身心障礙者

專用車牌之車輛、本府核發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證，停放

一般汽車停車格停車費半價優待。 

三、 汽車駕駛人應於停車日起二十日內繳費，未依規定繳費本府以郵

政雙掛號併行政送達證書交寄並限期繳費，並加收必要之工本費

用新臺幣五十元；逾期再不繳納，依法舉發。 



四、 管線單位施工、民眾辦理房屋裝修、婚喪喜慶、祭典及其他活動

等需使用路邊停車場時，除應向相關單位取得核可證明外，並應

於使用三日前，向本府交通處提出申請，路邊停車場使用按半價

計收。工程單位道路施工完畢後應於三日內，將原停車格位恢復

原狀，如未依規定申請辦理，依法舉發。路邊停車場內禁止未達

汽缸排氣量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之各型機車（慢）車、廢棄（無牌）

車、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車、曳

引車、拖架等停放，違規停放車輛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三項規定處理。 

公有路邊收費停車格禁止臨時停車。 

第九條 路外停車場收費如下: 

一、 以時計算者，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停車

時數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不逾三十分鐘

者，以半小時計算；如逾三十分鐘者，仍以一小時計算收費。 

二、 以月計算者，月票售價按計時費率乘三十天乘四小時為計算基準，

但得考量地區停車供需情形酌予折扣。 

第十條 停車場僅供停車位，對停放車輛及車內物品，如有遺失，不負保管

暨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依原費率加收逾時停車費。車輛在路邊停車

場停車，未依規定繳費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

三項、第五項規定處理。 



第十二條 凡連續停車逾三日未繳費之車輛，停車場應以書面通知車主限期領

車繳費。 

逾期無故拒領時，得將該車輛拖吊移置其他處所，移置費及保管費

分別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路外停車場於車輛進場時應即掣據給停車場使用者收執，車輛出場

時應憑據出車，收據遺失經他人使用出場者，應由車輛駕駛人自行

負責。 

第十四條 經規劃為單側收費停車之路段，另一邊不得停車。應劃設禁停標線

及設立禁止停車標誌予以管制。 

第十五條 駕駛人停車應依照停車標線、標誌及管理人員之指引停放整齊，否

則以違規停車論處，並不得使用遮陽防雨布套，停車如有損毀停車

場所各種設備者，應照價賠償。 

第十六條 公有停車場內不得有商業行為。 

第十七條 停車場之收支應本自給自足原則編列年度預算決算，並得依法設立

作業基金專戶存儲專款專用。 

第十八條 下列車輛因執行勤務需要停放路邊停車場者，免予收費： 

一、 本府各機關之公務車（包括本市區域立法委員、議員執行公務

車）。 

二、 執行勤務之義警、義消、民防人員穿著制服之車輛。 

三、 新聞記者為配合政令宣導或採訪新聞所駕駛之自有車輛。 

四、 本市各里長為服務里民所駕駛本人或其配偶之車輛。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       嘉義市公有路邊\路外停車場收費標準表 

費率  方式 

 

種類 

計時 

（單位： 

元/每 1 

小時） 

計時 

（單位： 

元/每 30 

分鐘） 

計次 

（單位： 

元/每

次） 

備   註 

甲 60 30 50 

一、 收費費率方式計有：計時(每1小時) 、計時(每

30 分鐘) 及計次等三類。以每 1小時計時收費

費率種類，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六種；

以每 30 分鐘計時收費費率種類，分為甲、乙、

丙三種；以計次收費費率種類，分為甲、乙、

丙、丁、戊五種。 

二、 本表戊種、己種類費率僅適用於機車，各種費

率均適用於小型車（含大型重型機車）；大型

車應按小型車費率加倍計收。 

三、 路邊停車場收費：以計時(每 1小時)計算者，

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

以計次計算者，以每八小時為一次。 

四、 計次停車者以當日（二十四時以前）為限。所

謂每次，於公有路外停車場係指同一車輛入場

一次而言；於公有路邊停車場係指同一車輛於

同一停車位連續停車一次而言。 

五、 停車場採甲、乙、丙種類計時費率者，得採半

小時方式計費。 

六、 領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懸掛有身

心障礙者專用車牌之車輛、本府核發身心障礙

者停車優惠證停放乙種費率每三十分鐘以半

價十五元計算。 

七、 車輛進入公有停車場應按停車場劃設停車格

位序停放，不得固定車位。 

八、 計次及公有路邊停車不得以計月方式收費。 

九、 本表係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乙 50 25 40 

丙 40 20 30 

丁 30  20 

戊 20  10 

己 10   

 

 


